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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宿舍輔導辦法 

第 一 條 為培養住校學生良好生活習慣達成學生生活教育之目的，並促使學生宿舍輔

導更臻完善，特訂本辦法。 

第 二 條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依相關法令負責學生宿舍生活輔導之各項事宜。 

第 三 條 總務處負責學生宿舍之修繕、保養、財產管理、水電用品供應、環境美化等

事宜。 

第 四 條 學生宿舍，由學務處依學生住宿狀況，遴選專責人員辦理學生宿舍輔導業

務。 

第 五 條 學生宿舍，應依據學生住宿人數之需要，設置宿舍生活暨輔導管理人員（以下

簡稱舍輔人員），專責綜理宿舍各項事務，受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之管轄

及督導。 

第 六 條 住宿學生得依本規定組織學生宿舍自治幹部，藉以培養自治能力，並提昇學

生住宿品質 

第 七 條 本校學生申請住宿，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並繳交或繳驗規定證件，辦

妥申請手續。 

第 八 條 凡住宿生均應遵守「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宿舍住宿規則」（學生宿舍住宿規則

另訂之）。 

第 九 條 退宿時保證金之退還，依據「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宿舍在籍生住宿收費及退費

標準」及「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宿舍住宿規則」辦理，未辦妥退宿手續，將扣

發保證金。 

第 十 條 住宿期間表現優良者，依校規議獎或推薦為候選幹部或優先申請住宿。 

第 十 一 條 學生個人因特殊需要於暑假住宿者，應於學期期末考一個月前向舍輔室提出

住宿申請。本校僑生、暑修生、工讀生得優先申請分配。並以集中住宿為原

則分配床位。 

第 十 二 條 暑假期間社團、校隊等團體或校外團體借用宿舍，應先向學務處宿舍管理單

位申請，由相關處、室、系、所負責審查，惟不得影響一般住宿生進駐宿

舍。 第 十 三 條 暑假期間住宿學生，應善盡維護設備完整、清潔衛生之責，並繳納水電暨清

潔維護費，收費方式及標準依總務處訂定之。 

第 十 四 條 暑假申請住宿學生或團體均應遵守本校住宿有關生活規範之規定。 

第 十 五 條 凡違反住宿規則情節重大者，除依校規懲處，勒令退宿通知家長外，並不得

要求退還住宿費，且爾後不得再申請住宿。 

第 十 六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附件一、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宿舍在籍生住宿收費及退費標準 

附件二、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宿舍住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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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年 01月 14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委員會修訂 


